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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巴西植物檢疫機關修正我國番茄種子輸入檢疫條件案，
詳如說明，請配合辦理並轉知轄內業者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巴西113年3月27日WTO G/SPS/N/BRA/2283號通知

辦理。
二、巴西植物檢疫機關通知自113年4月1日起，我國輸往該國之

番茄(Solanum lycopersicum)種子輸入檢疫條件如下:
(一)種子須採用全新包裝且不得含有土壤及異物，並檢附我國

植物檢疫機關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(無加註條件)。
(二)輸入時由巴西植物檢疫機關執行輸入檢疫，並由輸入國官

方(或認可)實驗室對該批貨品進行取樣檢測。
(三)輸入檢疫如截獲檢疫有害生物或巴西認為具檢疫風險之有

害生物，該批貨品將銷燬或退運，並通知我國植物檢疫機
關。於有害生物風險評估完成前，巴西得暫停我國產番茄
種子輸入。

三、本規定業自113年4月1日起生效。該等規定已置於本署對外
貿易植物檢疫查詢系統，請惠轉知轄內業者知悉並配合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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